
	
	


附件2
市房屋建筑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责任分工
	序号
	责任部门
	责    任    分   工

	1
	市委办

市政府办
	牵头组织实施市房屋建筑安全专项整治督查工作。

	2
	市纪委监委
	参与市房屋建筑安全专项整治督查工作；处理排查整治过程中党员干部违纪问题，特别是加大对干部自身作为房屋主体不服从指挥的、干部充当保护伞的、干部不担当、不作为等问题的打击力度。

	3
	市委组织部
	参与市房屋建筑安全专项整治督查工作；了解专项整治工作期间各级党组织、党员干部履职尽责、工作成效和作风表现等情况。

	4
	市委宣传部
	牵头做好领导小组办公室宣传引导组工作，负责房屋建筑安全专项整治的宣传工作。关注舆情，正面引导，有效化解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。在各类媒体上普及房屋使用安全常识，通报停用、拆除等典型案例，以案促改。

	5
	市检察院

市中级法院
	负责办理排查整治过程中涉法涉诉问题。

	6
	各县（市）区
	负责本辖区内所有房屋建筑安全专项整治工作。

	7
	市财政局
	负责房屋建筑安全核验、鉴定等相关经费的保障工作。

	8
	市发改委
	负责统筹各地对立项手续审批办理情况进行排查、核查。

	9
	市住建局
	负责房屋建筑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住建专班工作；统筹、指导、监督全市在建房屋、廉租房、公租房等房屋建筑安全整治工作。

	10
	市应急管理局
	负责应急专班工作，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综合监督管理，推进信息共享；负责统筹、指导、监督洗浴类（不含住宿）等房屋建筑安全整治工作。

	11
	市消防救援支队
	负责消防救援专班工作，统筹、指导、监督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等整治工作。

	12
	市工信局
	负责工信专班工作，统筹、指导、监督工业行业房屋建筑安全整治工作。

	13
	市粮食和物资
储备局
	负责粮食物资专班工作，统筹、指导、监督粮食仓库等房屋建筑安全整治工作。

	14
	市供销社
	负责供销专班工作，统筹、指导、监督供销领域房屋建筑安全整治工作。

	15
	市农业农村局
	负责农业专班工作，统筹、指导、监督各地农村宅基地审批和农村村民住宅违规搭建、农业生产性等房屋建筑安全整治工作。

	16
	市林业局
	负责林业专班工作，统筹、指导、监督林区、林场范围内房屋建筑安全整治工作。

	17
	市商务局
	负责商务专班工作，统筹、指导、监督大型商场等经营场所房屋建筑安全整治工作。

	18
	市文广旅局
	负责文广旅专班工作，统筹、指导、监督文化室、图书馆、阅览室、游客中心、娱乐场所、网吧、KTV等文化和旅游场所房屋建筑安全整治工作。

	19
	市教育局
	负责教育专班工作，统筹、指导、监督学校、幼儿园、教育培训机构等教育场所房屋安全整治工作。

	20
	市卫健委
	负责卫健专班工作，统筹、指导、监督医疗机构等房屋安全整治工作。

	21
	市公安局
	负责公安专班工作，统筹、指导、监督公安系统、旅馆业（含住宿性洗浴）等特种行业房屋安全整治工作；统筹特种行业许可证复核工作；配合其他部门处置相关问题。

	22
	市司法局
	负责司法专班工作，统筹戒毒所等房屋建筑安全整治工作；配合有关部门完善房屋（自建房）安全管理制度。

	23
	市生态环境局
	负责生态环境专班工作，统筹、指导、监督环境监测站等房屋建筑安全整治工作。

	24
	市水利局
	负责水利专班工作，统筹指导、监督农村房屋建筑洪涝等自然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治理、移民搬迁点的农村房屋建筑和江、河、湖、库水利设施及附属房屋建筑安全整治工作。

	25
	市市场监管局
	负责市场监督管理专班工作，统筹、指导、监督农批市场、餐饮业等场所房屋建筑安全整治工作。

	26
	市交通局
	负责交通专班工作，统筹、指导、监督交通行业房屋建筑安全整治工作。

	27
	市自然资源局
	负责自然资源专班工作，统筹依法依规用地和地质灾害易发区的灾害风险排查整治；负责统筹、指导、监督违反规划建设的房屋建筑和矿区房屋建筑安全整治工作。

	28
	市民政局
	负责民政专班工作，统筹、指导、监督敬老院、养老院、福利机构等场所房屋建筑安全整治工作。

	29
	市城管执法局
	负责城管执法专班工作，统筹、指导、监督各地对擅自改扩建或装饰装修违法改造、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等危害房屋使用安全行为的，依法依规进行行政处罚或申请法院强制拆除。

	30
	市民委
	负责民族宗教专班工作，统筹、指导、监督寺庙、教堂等宗教场所房屋建筑安全整治工作。

	31
	市人防办
	负责人防专班工作，统筹、指导、监督人防工程设施的房屋建筑安全整治工作。

	32
	市机关事务
管理局
	负责机关用房专班工作，统筹、指导、监督机关（各专班部门以外）房屋建筑的安全整治工作。


注：按照“三管三必须”要求，各相关部门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负责统筹、指导、监督相关领域房屋安全整治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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